


转学实施细则

为深入贯彻《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和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普

通高等学校转学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5]4 号），规范学生转学工作，维护学生

合法权益，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学生一般应当在被录取学校完成学业。

第二条 因患病或者确有特殊困难、特别需要，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的，可以申

请转学。其中患病学生需提供经转出学校、拟转入学校指定医院的检查证明。特殊困

难一般指因家庭有特殊情况，确需学生本人就近照顾的。

第三条 申请转学的学生高考分数应达到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在生源地相应年份

的高考录取分数。

第四条 学生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得转学：

1.入学未满一学期或者毕业前一年的。

2.高考分数低于拟转入高校相关专业同一生源地相应年份的高考录取分数。

3.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

4.以定向、委托培养招生录取的。

5.未通过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或未使用高考成绩录取入学的（含保送

生、单独考试招生、政法干警、第二学士学位、专升本、五年一贯制、三二分段制、

高职扩招等）。

6.拟转入学校与转出学校在同一城市的。

7.跨学科专业门类。

8.应予退学或开除学籍的。

9.其他无正当理由的。



第五条 学生申请转学，按下列程序办理：

1.其他高等学校要求转入我校学习，需经转出学校将公示情况及结果告知我校，

并将学生的转学材料寄送至教务部。教务部审核转学条件以及相关材料，符合我校要

求、经校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同意转入的，可以转入，并报省教育厅备案。

2.我校学生要求转出到其他高等学校学习的，由学生本人向所在二级学院提交书

面申请及相关材料（因病转学要提供二级甲等以上医院的医疗诊断证明），经二级学

院领导审查同意后，送教务部审核并呈主管校长审批，由教务部与拟转入学校联系寄

送相关资料，并报省教育厅审批。

3.在接到省教育厅同意转学通知后，学生方可办理相关手续。

4.对拟转学学生相关信息（主要包括：学生姓名，转出、拟转入学校和专业名称，

入学年份，录取分数，转学理由等）通过学校公告栏及网站进行不少于 5个工作日的

公示。

第六条 办理校际转学手续必须提交下列资料：

1.《广东省普通高校转学备案表（本专科生）》。

2.医院检查证明（患病转学学生需提供，需盖疾病诊断证明专用章）、特殊困难

情况证明材料（特殊困难转学学生需提供）。

3.学生录取名册复印件。

4.拟转入学校招生部门出具的拟转入专业在学生生源地当年录取分数线的证明。

5.拟转入学校招生委员会或招生监督部门出具的同意该生转入的证明。

6.拟转入院（系）和学校集体研究会议纪要。

7.拟转入学校校长签署的接收函。

8.转出及拟转入学校公示情况及结果。



9.体检表。

10.操行评定意见书。

第七条 校际转学手续的办理时间是入学第二年的 4月或 10 月。

第八条 严格规范转学工作，严禁以转学为幌子，变相突破高校招生录取分数线

择校、择专业，严禁违反程序、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等行为。

第九条 未尽事宜或与上级主管部门文件规定不一致的，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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